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开户证件类型的再次

提示公告

2016年 5月 3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发布《关于调整中国结算开放式基金登记结算系

统开户证件类型的通知》(以下称“《通知》”)，《通知》第二条规定“不再接受投资者使用军官证、士

兵证开立基金账户。对于已开立的基金账户，不再接受投资者将证件类型变更为军官证、士兵证的账户资

料修改申请”，《通知》于 2016年 6月 20日起实施。

为配合《通知》要求，我司已于 2016年 6月 16日公告提示上述事项。

确保投资者在我公司办理基金交易业务进展顺利，我公司再次提示不再接受投资者使用军官证、士

兵证开立基金交易账户。已使用军官证、士兵证开立的基金交易账户的投资者，在申请办理以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为注册登记机构的开放式基金业务时也可能受到影响，敬请留意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 12月 29日


